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改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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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的第三次改组, 部分地

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就中国银行改组本身

而言,着重就资本构成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作一评析, 并通过与第一、二次改

组的比较, 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和金融界之间关系的变动,以及国

民政府加强金融统制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中国银行的改组, 先改其

为 国际汇兑专业银行 ,再把它作为 四行二局 金融垄断体制的一部分, 到

抗战时期则无视商股股东的意见强行增资和人事改组, 这一过程比较明显地

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 中国银行 抗战时期金融 改组

中国银行自民国元年由大清银行改组成立后,在北洋时期始

终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在北洋后期, 中行股本总额中商

股占 95%以上,基本上摆脱了中央政权的支配。然而在国民政府

时期, 中国银行经历了 1928、1935、1944年三次改组, 逐渐由商股

占绝大多数变为官股占绝对优势。对于 1928、1935年两次改组已

有过较多论述, 但对 1944年的改组却提及不多或语焉不详。本文

拟从中国银行资本构成的变化、人事变动等方面, 对发生在抗日战

争后期的中国银行第三次改组作一述评,以冀深化对国民政府战

时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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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官股比例大大超过商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 9 月 25

日关于中中交农四行总行须移设南京的命令, 中国银行曾公告将

总管理处迁京, 并在中行南京分行挂出了总管理处的牌子, 添设了

办公处。但实际上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 50

号迁至法租界霞飞路办事处办公。后来中行总管理处另在汉口、

香港设临时机关, 即所谓 总驻汉处 和 总驻港处 。而 1937 年

11月成立的 总驻港处 是当时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董事长宋子

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处大部分处、室均移

驻香港办公。1939年 9 月 8 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

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 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合组办事

总处,四行总行之未移设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者,应由联合总处理事

会规定日期,在最近期内实行移设。∃ 这样,中行总处于 1940年 7

月由香港内迁重庆, 从此被置于四联总处的直接控制下。尽管如

此,国民政府认为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中行的目的,于是在全面加

强金融统制的过程中,伺机对中行进行新的增资改组。

1943年 6月 29日,财政部颁发渝钱币字第 30355号训令, 增

拨中行官股 2000万元。训令中说: 兹为增厚中国、交通、中国农

民三银行实力, 俾各能达成所负任务起见, 应准增加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及中国农民银行官股, 使该三行资本总额各达 6000万元。

其应增之官股款项, 即日由库分别照拨, 以厚实力而利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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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当时无法在重庆召集最低限度的人数以举行股东大会, 时

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则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长驻美国, 这一

增资令尚未真正生效。

直到 1944年 2月召开的第 21届通常股东总会上, 国民政府

对中国银行增加 2000万元官股才被以合法手续通过。1944年 2

月 4日,财政部向中行发出渝钱丙字第 48355号训令, 内称: 查该

行股东会久未召开, 对于股东权益及行务进行均不无影响, 应即照

章按期开会,以重规定而利行务。本届股东会兹由部规定于三十

三年二月在渝召开, 并改选董事。 ∃ 这就明确要求中行立即召开

股东大会,遵照上一年的财政部令, 增加官股和改组人事。1944

年2月 5日下午,中国银行在重庆召开第 21届通常股东总会, 到

会商股股东 511人、官股股东 96人,股数 232021股, 均足法定人

数。% 宋子文以董事长的身份主持了股东会。会上宋子文提出讨

论、众无异议通过 了 1943年财政部增加官股 2000万元的议案,

同时通过了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和∀中国银行章程#中关于股额的

规定, 即中国银行股本总额定为国币 6000万元, 计分 60 万股, 每

股国币 100元, 官股 40万股, 商股 20万股,均一次缴足。∋

此次增资后, 中行官股资本所占比例已达 67% , 较 1928年、

1935年改组后官股所占比例又有了很大提高。第一次改组前, 即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行股本总额曾达到 1976 02万元, 其中官

股仅 5万元,商股 1971 02万元,占股东总额的 99 75%。( 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企图把中国银行直接改为中央银行,由于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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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反对而未果。1928年 10 月, 国民政府对中行进行了第

一次改组,改组后中行股本总额为 2500万元,官股增为 500万元,

占总额的 20%,控股权仍掌握在商股手中。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巩

固,对金融业的统制也日益加强, 为了控制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

利用其财力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 1935年国民政府又对中行进行

了第二次改组。当时国民政府拟以发行 1亿元公债中的 2500 万

元拨交中行,使得中行股本总额达到 5000 万元,其中官股将达到

3000万元,所占比例为 60%。由于中国银行的商股股东强烈反

对,向财政部力争,最终协议增拨官股 1500万元, 使得官股股本总

额增为 2000万元,商股仍维持 2000万元, 官股所占比例为 50% ,

但控股权已为官股掌握。交通银行则依议增资 1000万元, 官股资

本达 1200万元,占股本总额 2000万元的 60%。∃ 就 1944年增资

来说,对控股权的争夺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但是商股的利益进一

步遭到削弱,根据中国银行条例规定, 股东总会会员之投票权, 每

十股有一权,百股以上每二十股递增一权 % , 这样官股的投票权

由于股份的增加而大为增加。股东的权利是由其所投入股本的多

少来衡量的,第三次改组后,官股股东已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言权和

投票权。这也是国民政府控制中国银行的关键所在。

二 董监事会人事变动

银行的改组除表现在资本构成的变化外,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

人事的改组。1944年 2月 5日的第 21 届通常股东总会上, 根据

财政部训令, ∀中国银行章程#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中国银行设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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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监察人 9人,由财政部指派董事 13人、监察人 5人。其余

董事 12人、监察人 4人, 由股东总会商股股东在百股以上之商股

股东中选任之。∃ 此次股东总会依照章程对商股董事及监察人进

行改选,选举结果计: 宋子文、宋汉章、张嘉 、贝祖诒、金国宝、卞

寿孙、孔祥熙、李铭、陈辉德、杜月笙、徐陈冕、莫德惠等 12人当选

商股董事;卢学溥、尹任先、陈芷汀、刘攻芸等 4人当选为商股监察

人。% 奉财政部令指派为官股董事的 13人是: 陈其采、徐堪、吴忠

信、吴达铨、徐青甫、邹琳、钱新之、宋子良、席德懋、王宝 、王晓

籁、郭锦坤、李叔明等;指派为官股监察人的是俞鸿钧、严庄、王延

松、汪振声、赵季言 5人。2月 7日, 中国银行举行董事会及监察

人会, 互选孔祥熙、宋子文、宋汉章、徐堪、陈辉德、郭锦坤、莫德惠

等7人为常务董事, 俞鸿钧为监察人会主席, 刘攻芸为常驻监察

人,孔祥熙取代宋子文继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

这一次中国银行改组,在人事方面集中体现在官股董事及监

察人所占比例的变化。1928年的∀中国银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中国银行设董事 15人,监察人 5人,由财政部指派董事 3人,监察

人 1人。官股董事及监察人分别占董事会及监察人会总人数的

20%。当时在改选董事及监察人之前,张嘉 提出了董事会构成

分配的 4项标准: 1 国内南北银行界、及海外华侨银行界著有声

誉,且具近代化眼光者,应使加入为董事; 2 工商界重要分子; 3

中国银行职员可备总经理之选者; 4 重要商股股东。这一意见得

到财政部同意, 并依此进行了改选。依据标准一, 经选出浙江实业

银行董事长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辉德、浙江兴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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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董事徐陈冕、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央银行理事叶琢堂、

交通银行董事长卢学溥、菲律宾中兴银行总理李清泉、协理薛敏

老。依据标准二,经选出上海纱布交易所大股东吴麟书,颜料业领

袖周亮,证券交易所大股东张焕文、顾鼎贞, 华侨橡胶业领袖陈嘉

庚。依据标准三,经选出前任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时任上海

分行经理贝祖诒、时任天津分行经理卞寿孙。依据标准四, 经选出

前任中行总裁冯耿光、时任实业部长孔祥熙。∃ 1928中国银行改

组时当选的商股董监事,基本上都连任到 1944年。1935 年中行

改组时通过的∀中国银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中国银行设董事 21

人,监察人 7人,由财政部指派董事 9人,监察人 3 人。尽管那时

官股已经占全部股本的 50% ,但官股董事及监察人所占比例只上

升为 43%。而 1944年的改组中,由于商股董事任期未满, 未予改

选,商股监察人改选为卢学溥、张焕文、顾鼎贞、薛敏老。官派董事

为:宋子文、叶琢堂、席德懋、钱新之、胡笔江、宋子良、杜月笙、吴达

铨、王宝 等 9人, 李觉、赵季言、王延松等 3 人为官股监察人。%

第三次改组后, 官股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已达 52% , 官股监

察人在监察人会中所占比例已达 56%。由以上比较可见, 官股董

事及监察人在中国银行董事会和监察人会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

第三次改组后, 官股董事及监察人所占比例已超过商股,这与官股

资本数额的增加是相应的。

如果从第三次改组中当选的商股董事的官方背景和社会地位

来分析,就可以进一步看出国民政府从人事上加强对中国银行控

制的用意。在中国银行三次改组中连任商股董事的有:张嘉 、李

铭、宋汉章、贝祖诒、孔祥熙、陈辉德、徐陈冕、卞寿孙。孔祥熙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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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作为商股董事参与对中行的管理,但 1928年中行改组时, 他已

是国民政府工商部长; 1935年时,孔已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

长、中央银行总裁,本身已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至 1944年中行改

组时孔上述职位未变,且是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张嘉 曾为

稳固中行行基立下汗马功劳, 在担任中行副总裁、总经理期间, 虽

为争取中行独立经营地位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进行了斗

争,但他本身即是从金融界进入政界,而且在国民政府中历任多项

重要职务, 包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国难会议会员、

财政部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银行监事会监事等职。1935

年被迫离开中行后, 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 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

不久又任任铁道部部长、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国防会

议委员、交通部长、运输统制局副主任、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4年中国银行改组时,张受国民政府委派正在美国考察经济建

设,并研究战后中国经济的复兴计划。抗战胜利后,张嘉 自美返

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宋汉章于 1912年 2月任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在金融界崭露头角, 1916 年在上海分行

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后声名大振。1928年当选为中行常务董事,

1935年改组中, 张嘉 被迫离开中行, 宋汉章被任命为总经理。

孔祥熙、宋子文很清楚,总经理一职需要资历较深,经验丰富,在社

会上有一定声誉,又较易 合作 的人来担任。因此在他们看来, 与

张嘉 相比,宋汉章正是合适人选。陈辉德与国民政府关系更是

密切,江浙财阀中他最先资助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任江

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 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全国航空建设

会委员,以及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徐陈冕除担任最高经济

委员会委员外, 后来还成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直活跃在银行

界与政界之间充当银行业代表人的李铭,更是一身兼任财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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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全国航空建设

会等机构的委员。贝祖诒曾任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中国代

表,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中国代表, 1946年 3月, 任中央

银行总裁,但一切听命于宋子文。卞寿孙于 1918年任天津中国银

行副经理,次年接任经理。抗战爆发后赴重庆,设立天津分行驻渝

办事处,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行 发行集中委员会 主任委员, 兼

代总稽核职务。

第三次改组中当选为商股董事的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 3

人,在第二次改组中是作为官股董事的身份出现的。1944年宋子

文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任上,尽管在中行第三次改组后宋子文

的董事长一职为孔祥熙所取代,但当年底宋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

年 7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作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

代表之一,在政府金融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子良是

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 战前曾出任外交部秘书, 还担任过广东省

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 抗战爆发后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

会的董事、西南运输总处主任。青帮首领杜月笙与政府的密切关

系更是由来已久, 他曾在政府、金融界、商界兼任 70多个重要职

务,颇具社会影响力。第三次改组中新增商董莫德惠, 历任政府的

重要职务, 1927年 10月至 1928年任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 1929

年1月被任命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中东路督办; 1930 年中苏

谈判时,任中国首席全权代表; 1938年 6月至 1945年 4月, 任第

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 年任川康建设期成会西

昌办事处主任。

再者,从中国银行第三次改组中新增官股董事、监事来看官股

力量的强化。董事会中官派董事人数由 1935年的 9人增加为 15

人。徐堪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公债司司长、财政部常

务次长, 1935年底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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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937年兼任 四行联合办事处 秘书长, 充任孔祥熙的助手,

1941年夏任粮食部部长。吴忠信 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 1942年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邹琳历任国民政府

财政部秘书长, 盐务署署长,财政部财务次长代理部务, 抗战爆发

后,任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银行董事长等职。王

晓籁曾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

全国卷烟税局局长, 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等

职,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国民参政会第二、

三、四届参政员。陈其采历任国民政府江海关监督,上海市临时政

治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主计处筹

备委员会主任, 主计处主计长, 1941年任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

1944年任中央银行理事、常务理事。中国银行的第三次改组不仅

增加了官派监察人,而且主席监察人亦改由官派监察人俞鸿钧担

任。俞曾于 1932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1936年升任市长, 上海

沦陷时赴武汉, 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 后任局长, 1944年继孔祥

熙任财政部长, 翌年兼中央银行总裁。

从以上分析中可见, 第三次改组后, 官商股力量对比悬殊。

1935年前的商股大股东,有的已依附官僚资本集团, 有的已与官

僚资本难以区分了, 商股已失去了与官股抗衡的能力。

三 商股增资愿望破灭

中国银行的第三次改组,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 而是国民

政府加强战时金融统制的必然结果。

1937年抗战爆发后, 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国民政府急需

有一个能够处理战时金融的权威机构, 领导全国银钱业,稳定金

融。而中央银行自 1928年成立之日起, 始终瞠乎中国银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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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发挥 银行的银行 的职能。这就需要有一个凌驾于四行之

上、能统制全国金融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 以便集中四行的力量,

安定与活跃金融,并通过它逐渐把中央银行扶植起来。1937年 8

月曾由宋子文主持在上海设置 四行联合办事处 , 11月由孔祥熙
在汉口组建 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但这两个机构只是用来协调、

沟通四行联合放款业务, 还不是蒋介石所设想的有实际控制权的

金融领导机关。1939年 9月 8日, 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金融
机构办法纲要#,要求中、中、交、农四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 负责办

理政府战时金融、经济政策有关的各项特种业务。∃ 10月 1日, 改

组为实体的中中交农四联总处正式成立,理事会主席由蒋介石以

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名义兼任, 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职权

相当广泛,可以操纵指挥四行的金融管理机关,工作范围不仅限于

金融领域,还扩大到了经济领域,成为战时的中枢决策机构而凌驾

于四行之上,在金融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四联总处成

立后, 对外加强了金融垄断, 对内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如

1939年实施的公库制度,完善央行代理国库职能, 使中央银行的

资金力量大为充实。1940年 9月,四联总处规定由中央银行办理

国家四行的总轧帐, 央行得以掌握中、交、农每日现金余缺, 行使调

节现金职能。1942年初开始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使央行掌握各行

庄的财产状况、结算活动和清偿能力,有利于加强管理, 监督金融

业。1942年 7月 1日始,法币发行统由中央银行办理。这一系列

措施的推行,使得中央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 已远远超过其他三

行,逐步具备了 银行的银行 的职能。四行业务在战时亦作了调

整, 1942年 5月 28日,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

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四行业务重新划分后,中行的主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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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 受央行委托,经理政府国外款项的收付; 发展与扶助国外贸

易并办理有关事业的贷款与投资; 受央行委托,经办进出口外汇及

侨汇业务; 办理国内商业汇款; 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这样中行的

实力被进一步削弱, 业务发展受到局限,专业性质也由战前规定的

国际汇兑银行改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 从而限制中行只能

在国际贸易的范围内谋求发展。

在中国银行第三次改组前, 国民政府已基本完成了对金融业

的统制;中国银行第三次改组只是金融统制政策继续和深化。第

三次增资时,财政部所谓的 增厚中行实力 , 并非出于对中行自身

业务的考虑,更没有考虑到商股的利益和愿望,而是为了削弱商股

的权利,使国家资本进一步控制、操纵中行。这样的做法引起了商

股的不满。

对于第三次增资案, 在 1944年中国银行第 21届通常股东总

会上以 众无异议通过 , 但所谓的 众无异议 并非商股乐意接受

增加官股, 只不过是在抗战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对于财政部的训令

不得不表示同意。抗战胜利后不久, 商股中即有人对官股比重过

高提出异议。1946年中行在上海召开第 22届通常股东总会, 孔

祥熙在致开会词中对第三次增资改组作了如下解释: 自三十三年

春,在渝召开股东大会后, 本行股本自 4000万元增至 6000万元,

其中公股增至 4000万元,非公股仍为 2000万元, 董监名额亦有增

加。盖抗战建国事业,千头万绪,政府对于国家行局,非加强组织,

不足以配合国策,以底于完成也。 %

但是, 就在第 22届股东大会后不久, 国民政府又谋划彻底整

个攫夺中国银行,排除商股。1947年 1月 25日,立法院财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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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委员会联合致函中行, 要中行派代表列席会议, 审议立法

院起草的∀修正中国银行条例立法原则草案#。∀草案#规定: 中国

银行的资本全数由国库拨给, 其原有之商股按现有资产减去负债

后的净值,比例计算,分股退还。同年 3月 31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

训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要经济委员会审议立法委员梅恕曾等 63

人建议将国家四行两局一库 7个机构合并为中央银行及国家业务

银行两个机构的议案。5月 16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开会审议梅

恕曾等人建议合并议案, 中行派总稽核蔡公椿、副总秘书程慕灏为

代表列席会议, 并申述反对意见。∃ 两个议案, 一个是取消中行的

商股, 使中行变为完全的国有银行;一个是合并国家行局库, 将中

行和其他国家行局库合并起来。形式不同,实质相似, 都是企图改

变中行的组织制度, 改变当时的金融体制。尽管这两个议案由于

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而没有实现,结果最终不了了之,但却

成为孔祥熙拒绝商股股东增加股本的借口。

国民政府全面攫夺中国银行未果,引起了中行商股极大的愤

慨,从而重提战时单方面增加官股之不公允, 要求予以纠正。在

1947年 6月召开的中国银行第 23 届通常股东总会上, 股东李仕

添提出,中行以前系官商股各半, 1943 年增加官股 2000万元, 商

股并未增加,未免失去平衡。且在 1943 年官股增加时, 物价已经

高涨, 商股大受损失, 应以何项标准计算。股东向北翔提出, 由于

币值跌落, 十股股东所得股息, 尚不敷到会车资, 拟请将股息增加

3000倍。股东徐玉书提出增资后官股占总额六分之四,商股仅占

六分之一, 损失太大, 且 1943年增资时, 许多股东并未收到通知,

既未经全体股东之同意, 于法似有未合。因此建议增加商股 2000

万元,请董事会以合法手续从速办理,转陈财政部准予增加。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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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祥贞等 10人,亦联合签名函请增加商股 2000万元。其他许多

股东也都在会上口头提出或写信阐明上述意见。孔祥熙对此解释

的理由为:抗战时期政府为 加强抗战金融 起见, 决定中、交、农三

行各增资至 6000万元,增资后之股本, 官股为三分之二,商股为三

分之一,召开股东总会前曾登报通告,且根据合法手续分函通知各

股东。惟沦陷区之股东, 即使收到此项通知, 事实上恐亦不能至重

庆开会,若仅由在后方之股东增资不免使沦陷区者向隅,实有失公

平。再者,当时财政部曾有如将来商股请求增股时,亦可提请财政

部核办之明令, 现在既有股东提议增加商股, 董事会原可代为转

呈,听候政府决定。而当时适逢立法院提出退还商股, 收归国营,

以及合并四行二局一库之议, 所以增加商股未便提出。∃ 孔当时

虽然已不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但仍与蒋介石有着密

切的关系,他反对增加中行商股的辩解,实质上还是代表了国民党

统治集团的利益。后来, 对于陆续不断提出的增加商股的呼声, 在

1948年 4月 24日召开的中国银行第 24届通常股东总会上, 即将

出任董事长的宋汉章宣读了财政部的财钱丙字第 27711 号指令:

呈件均悉。查该行与交通、中国农民两行于卅二年间同时增资至

6000万元,原为加强抗战金融以推行国策, 并经召集股东会通过,

且该行章程明定官股股息为常年五厘, 商股股息为常年七厘,亦有

嘉惠商股股东之意。政府历年以来对于该行随时扶植, 得以开展

业务稳固基础, 商股股东亦同受其惠。现当戡乱期间, 未便多所变

更,原请增加商股一切自应暂从缓议。 % 财政部的指令实际上已

再次否定了增加商股股本的请求。

战后商股要求增资未能实现, 仍然要从前述战时中国银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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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情况加以考察。第一, 第三次改组后,官商股力量对比发生极大

变化,官股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第二,战时商股大股东有的已依

附官僚资本集团, 这使他们的利益与官僚资本的利益难以区分。

第三, 战时的金融统制体制,一方面为抗战所需, 一方面也极大地

压缩了战时乃至战后民营金融单位的独立经营空间。

(作者张秀莉, 1976 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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